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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

司、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审议，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聘任的公司财务总监张兆斌先生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

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经核查，公司董事会聘任的公司财务总监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符合职务要求，

且未发现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亦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

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也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我们一致同意聘任

张兆斌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 

二、关于调整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于调整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前，已经我

们事前认可。公司本次调整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关联董事依法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我们一致同意公司调整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

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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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公司目前资金流充裕，在保障日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前

提下，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交

易风险低，其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率具有一定的市场优势，有利于提高公司闲置自

有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发现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董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依法回避了表决，审核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有关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向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四、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对公司审计过程中，能严格遵守国家有

关规定以及注册会计师执业规范的要求，坚持以公允、客观的态度开展审计工作，

能独立、客观地发表审计意见，执业中表现出良好的职业操守和业务素质，很好地

履行了双方协议所约定的责任与义务，出具的审计报告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续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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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的签字页） 

 

 

于北方  徐国辉  俞雪华 

     

     

 

 

 

江苏沙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21年8月30日 


